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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博士、歷史學博士後。1998年至

今，於《世界宗教研究》、《宗

教學研究》、《中國哲學史》、《史學月

刊》、《魯迅研究月刊》等核心期刊發表

論文三十餘篇，出版專著《現代文化思潮

與中國佛學的轉型》等，主持國家社科基

金後期資助項目一項，教育部哲學社會科

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子課題一項。近

年來主要從事中國佛教哲學與近現代思想

學術史的研究。

哲

姚彬彬
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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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人
間
佛
教
﹂
這
一
理
念
，
由
太
虛
大
師
及
其
後
學
揭
出
於
二
十
世
紀
初
期
，
在
二
十
世
紀
後
半

葉
的
海
峽
兩
岸
蓬
勃
發
展
，
正
如
星
雲
大
師
所
言
﹁
二
十
一
世
紀
為
人
間
佛
教
發
揚
時
期
﹂
︵
︽
佛
光

教
科
書
五
．
宗
派
概
論
︾
︶
，
大
師
的
這
一
論
斷
，
顯
然
是
可
以
預
期
的
未
來
前
景
。
也
正
如
︽
佛
光

教
科
書
︾
中
的
精
闢
總
結
：
﹁
佛
教
的
戒
律
講
究
修
身
利
人
，
所
謂
﹃
人
成
即
佛
成
﹄
，
戒
律
從
外
相

的
修
持
清
淨
，
到
內
心
的
不
動
念
，
層
次
有
所
不
同
。
隨
著
時
代
的
變
遷
，
許
多
小
小
戒
已
不
適
用
於

各
國
不
同
的
民
情
及
現
代
時
空
。
﹂

星
雲
大
師
說
：
﹁
我
主
張
應
以
戒
律
﹃
不
侵
犯
﹄
的
根
本
精
神
推
廣
五
戒
、
菩
薩
戒
，
方
能
匡
救

當
今
道
德
淪
喪
、
社
會
失
序
的
時
弊
，
提
倡
戒
律
規
範
人
間
化
、
生
活
化
、
現
代
化
，
建
立
人
間
佛
教

受
持
菩
薩
道
自
利
利
他
的
戒
行
，
以
八
正
道
、
四
攝
六
度
為
戒
律
的
內
容
，
饒
益
眾
生
。
﹂
︵
︽
宗
派

概
論
︾
︶
回
顧
近
百
年
以
來
人
間
佛
教
的
發
展
路
徑
，
也
全
面
印
證
了
大
師
這
一
高
屋
建
瓴
性
的
概
況

總
結
。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主
要
表
現
在
佛
教
與
現
代
文
明
的
相
互
調
適
，
針
對
傳
統
佛
教
的
鬼
神
信
仰
進

行
﹁
祛
魅
﹂
，
使
其
轉
向
為
關
注
現
世
問
題
並
肩
負
起
濟
世
利
生
的
責
任
，
是
在
世
界
範
圍
內
現
代
性

文
化
風
行
草
偃
的
社
會
背
景
下
，
最
為
因
應
時
機
，
也
是
最
為
契
合
佛
陀
本
懷
的
佛
教
整
體
性
理
念
。

據
筆
者
查
證
，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一
語
作
為
專
有
名
詞
的
最
早
出
現
，
是
在
一
九
三
二
年
太
虛
所

撰
的
︿
論
時
事
新
報
所
謂
經
咒
救
國
﹀
︵
刊
於
︽
海
潮
音
︾
第
十
三
卷
第
一
期
︶
中
，
在
二
十
世
紀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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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

至
四○

年
代
，
太
虛
弟
子
大
醒
、
慈
航
等
，
分
別
在
自
己
主
持
的
雜
誌
中
都
出
過
﹁
人
間
佛
教
專

號
︾
，
可
見
這
一
名
詞
在
當
時
具
有
一
定
革
新
思
想
的
﹁
新
僧
﹂
中
已
頗
為
流
行
。

多
年
以
來
，
在
兩
岸
的
佛
教
學
術
界
一
直
流
傳
一
種
說
法
，
認
為
二
十
世
紀
後
半
葉
所
蓬
勃
興
起

的
台
灣
人
間
佛
教
，
不
同
於
太
虛
大
師
的
﹁
人
生
佛
教
﹂
，
這
種
說
法
在
近
年
居
然
流
傳
頗
廣
。
考
察

這
一
說
法
的
來
源
，
恐
怕
是
因
為
較
早
期
的
研
究
者
，
或
因
文
獻
材
料
的
檢
索
不
若
目
前
﹁
數
字
化
﹂

時
代
的
便
利
，
往
往
沒
有
發
現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是
太
虛
所
最
早
提
出
，
並
與
﹁
人
生
佛
教
﹂
同
時
共
用

的
情
況
，
因
此
導
致
誤
解
進
一
步
流
傳
。

事
實
上
，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與
﹁
人
生
佛
教
﹂
兩
個
詞
彙
，
在
太
虛
大
師
的
著
述
中
所
體
現
的
意

涵
，
並
無
任
何
本
質
意
義
的
不
同
。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之
理
念
正
式
提
出
於
太
虛
，
其
精
神
脈
絡
則
可
上

溯
至
佛
陀
創
教
之
根
本
本
懷
，
星
雲
大
師
則
在
新
的
歷
史
時
期
，
進
一
步
深
化
和
豐
富
了
﹁
人
間
佛

教
﹂
的
內
涵
，
篳
路
藍
縷
，
做
出
了
前
無
古
人
的
成
功
實
踐
探
索
，
為
後
人
開
啟
途
徑
。
這
也
是
本
文

以
下
希
望
說
明
的
問
題
。

一
、
從
太
虛
大
師
的
著
述
辨
析
「
人
間
佛
教
」
的
語
源
問
題

太
虛
﹁
人
生
佛
教
﹂
理
念
的
提
出
，
可
追
溯
到
他
於
一
九
二
五
年
的
廬
山
講
學
，
這
次
講
學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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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人
生
﹂
為
題
，
已
然
涉
及
到
了
﹁
人
成
即
佛
成
﹂
、
﹁
完
成
在
人
格
﹂
等
其
﹁
人
生
佛
教
﹂
的
核
心

理
念
。
一
九
二
八
年
，
太
虛
在
上
海
儉
德
儲
蓄
會
開
講
﹁
人
生
佛
學
的
說
明
﹂
，
則
標
誌
著
其
思
想
的

系
統
化
完
成
，
太
虛
在
其
中
開
宗
明
義
地
揭
出
了
﹁
人
生
佛
教
﹂
的
基
本
意
涵
，
謂
：
﹁
佛
法
雖
普
為

一
切
有
情
類
，
而
以
適
應
現
代
之
文
化
故
，
當
以
﹃
人
類
﹄
為
中
心
而
施
設
契
時
機
之
佛
學
；
佛
法
雖

無
間
生
死
存
亡
，
而
以
適
應
現
代
之
現
實
的
人
生
化
故
；
當
以
﹃
求
人
類
生
存
發
達
﹄
為
中
心
而
施
設

契
時
機
之
佛
學
，
是
為
人
生
佛
學
之
第
一
義
。
﹂
﹁
﹃
人
生
佛
學
﹄
者
，
當
暫
置
﹃
天
﹄
、
﹃
鬼
﹄

等
於
不
論
。
且
從
﹃
人
生
﹄
求
其
完
成
以
至
於
發
達
為
超
人
生
、
超
超
人
生
，
洗
除
一
切
近
於
﹃
天

教
﹄
、
﹃
鬼
教
﹄
等
迷
信
；
依
現
代
的
人
生
化
、
群
眾
化
、
科
學
化
為
基
，
於
此
基
礎
上
建
設
趨
向
無

上
正
遍
覺
之
圓
漸
的
大
乘
佛
學
。
﹂
︵
︽
人
生
佛
學
的
說
明
︾
︶

由
此
可
見
，
太
虛
提
出
﹁
人
生
佛
教
﹂
的
契
機
，
是
希
圖
佛
教
契
合
以
科
學
理
性
的
發
達
為
特
質

的
現
代
社
會
，
故
須
揚
棄
傳
統
佛
教
中
天
神
、
死
鬼
的
迷
信
觀
念
，
而
強
調
大
乘
佛
教
利
生
救
世
的
菩

薩
行
精
神
。
因
此
太
虛
謂
：
﹁
佛
教
的
本
質
，
是
平
實
切
近
而
適
合
現
實
人
生
的
，
不
可
以
中
國
流
傳

的
習
俗
習
慣
來
誤
會
佛
教
是
玄
虛
而
渺
茫
的
；
於
人
類
現
實
生
活
中
了
解
實
踐
，
合
理
化
，
道
德
化
，

就
是
佛
教
。 

﹂
︵
︽
人
生
的
佛
教
︾
︶

太
虛
雖
把
自
己
的
思
想
定
義
為
﹁
人
生
佛
教
﹂
，
但
同
時
也
經
常
使
用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一
詞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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筆
者
統
計
太
虛
全
部
著
作
，
將
﹁
人
生
佛
教
﹂
作
為
專
有
名
詞
，
在
其
七
篇
著
述
中
出
現
過
，
其
於

一
九
三
二
年
所
撰
︿
論
時
事
新
報
所
謂
經
咒
救
國
﹀
一
文
中
最
早
出
現
，
但
尚
未
對
其
意
涵
進
行
闡

釋
，
太
虛
大
師
對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的
代
表
性
論
述
，
有
如
下
三
篇
：

首
先
，
是
︿
怎
樣
來
建
設
人
間
佛
教
﹀
︵
一
九
三
三
年
︶
，
文
謂
：
﹁
人
間
佛
教
，
是
表
明
並
非

教
人
離
開
人
類
去
做
神
做
鬼
，
或
皆
出
家
到
寺
院
山
林
裡
去
做
和
尚
的
佛
教
，
乃
是
以
佛
教
的
道
理
來

改
良
社
會
，
使
人
類
進
步
，
把
世
界
改
善
的
佛
教
。
﹂
此
與
太
虛
所
論
﹁
人
生
佛
教
﹂
旨
在
﹁
以
適
應

現
代
之
現
實
的
人
生
化
故
；
當
以
﹃
求
人
類
生
存
發
達
﹄
為
中
心
而
施
設
契
時
機
之
佛
學
﹂
之
意
義
完

全
一
致
。
此
文
分
為
﹁
從
一
般
思
想
中
來
建
設
人
間
佛
教
﹂
、
﹁
從
國
難
救
濟
中
來
建
設
人
間
佛
教
﹂

與
﹁
從
世
運
轉
變
中
來
建
設
人
間
佛
教
﹂
三
部
分
，
係
太
虛
在
漢
口
三
日
講
座
的
小
標
題
，
闡
明
了
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之
建
設
，
乃
是
為
了
適
應
現
代
社
會
之
文
化
特
點
，
以
救
國
救
世
為
現
實
宗
旨
，
破
除

一
般
民
眾
心
中
對
於
傳
統
佛
教
腐
朽
迷
信
之
壞
印
象
。

其
次
，
︿
佛
學
會
與
實
現
佛
化
﹀
︵
一
九
三
五
年
︶
，
文
謂
：
﹁
中
國
佛
學
會
來
研
究
探
討
真

理
，
適
應
潮
流
，
樹
立
佛
學
，
實
是
實
現
人
間
佛
教
，
建
立
人
間
淨
土
基
礎
的
運
動
…
…
﹃
建
設
人
間

佛
教
﹄
，
﹃
改
造
人
間
淨
土
﹄
，
宣
傳
已
是
好
久
了
。
但
若
沒
有
集
團
去
從
事
深
切
地
研
究
真
理
，
則

所
謂
人
間
佛
教
或
淨
土
，
終
不
能
實
現
，
而
只
是
成
了
一
種
空
喊
的
口
號
。
﹂
文
中
所
說
的
﹁
中
國
佛



二○

一
六
．
人
間
佛
教
高
峰
論
壇

298

學
會
﹂
是
一
九
二
九
年
成
立
的
佛
學
研
究
團
體
，
太
虛
任
會
長
。
該
會
原
擬
名
為
中
國
佛
教
會
，
後
接

受
蔡
元
培
建
議
，
為
便
於
吸
收
不
信
仰
佛
教
但
又
從
事
佛
學
研
究
的
人
士
參
加
，
故
定
名
中
國
佛
學

會
。
在
文
中
，
太
虛
呼
籲
佛
學
研
究
應
成
為
建
設
人
間
佛
教
的
基
礎
，
這
裡
的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一
詞
與

﹁
人
間
淨
土
﹂
並
用
，
有
一
致
性
的
含
義
。

最
後
，
︿
即
人
成
佛
的
真
現
實
論
﹀
︵
一
九
三
八
年
︶
，
文
謂
：
﹁
禪
宗
的
悟
心
，
上
追
梵
行
涅

槃
，
其
寄
身
於
自
耕
自
食
的
農
林
生
活
，
則
下
啟
末
法
期
的
人
間
佛
教
。
﹂
指
出
了
禪
宗
思
想
與
人
間

佛
教
的
相
關
性
，
這
是
一
個
十
分
具
有
啟
發
意
義
的
思
路
，
禪
宗
標
榜
的
佛
法
不
離
世
間
，
於
人
間
修

行
佛
道
的
思
想
，
也
正
是
二
十
世
紀
以
來
人
間
佛
教
思
潮
所
倡
導
的
。
故
筆
者
曾
指
出
，
禪
宗
自
其
發

生
之
日
起
，
已
開
啟
了
中
國
佛
教
入
世
性
轉
向
之
先
河
，
現
代
僧
團
中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思
潮
之
發
生
，

亦
當
可
視
為
禪
宗
之
進
一
步
的
現
代
轉
型
。
而
星
雲
大
師
倡
導
的
﹁
人
間
生
活
禪
﹂
，
也
正
是
人
間
佛

教
與
禪
宗
相
互
結
合
的
成
功
實
踐
探
索
。

通
過
以
上
總
結
可
見
，
太
虛
著
作
中
的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一
詞
，
與
其
所
標
榜
的
﹁
人
生
佛
教
﹂
之

含
義
，
並
無
任
何
明
顯
區
別
，
雖
太
虛
提
出
﹁
人
生
佛
教
﹂
在
先
︵
一
九
二
五
年
前
後
︶
，
提
出
﹁
人

間
佛
教
﹂
在
後
︵
一
九
三
三
年
前
後
︶
，
但
在
二
十
世
紀
三○
至
四○

年
代
，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已
經
在

當
時
具
有
一
定
革
新
意
識
的
佛
教
僧
侶
中
流
行
開
來
，
傳
播
更
為
廣
泛
，
太
虛
則
可
能
是
為
了
強
調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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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術
思
想
之
個
性
，
而
堅
持
更
多
使
用
早
年
之
﹁
人
生
佛
教
﹂
一
詞—

同
時
需
要
注
意
到
，
二
十
世

紀
三○

年
代
前
後
，
﹁
人
生
﹂
一
詞
可
以
說
是
一
個
時
代
的
﹁
主
題
詞
﹂
，
太
虛
大
師
在
提
出
﹁
人
生

佛
教
﹂
一
詞
的
前
一
年
，
也
就
是
一
九
二
四
年
，
參
與
了
﹁
科
學
與
人
生
觀
﹂
論
戰
，
撰
寫
了
︿
人
生

觀
的
科
學
﹀
一
文
，
代
表
了
佛
學
界
對
於
這
一
爭
論
的
響
應
，
應
不
宜
僅
視
為
巧
合
。

克
實
而
言
，
在
漢
語
的
語
義
上
，
﹁
人
生
﹂
只
是
指
人
的
一
生
，
而
﹁
人
間
﹂
則
謂
整
個
人
類
社

會
，
從
大
乘
佛
教
﹁
慈
濟
眾
生
﹂
、
﹁
利
樂
有
情
﹂
之
類
的
宗
旨
看
，
顯
然
﹁
人
生
佛
教
﹂
實
在
不
若
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的
提
法
更
具
學
理
的
周
延
性
。
到
了
二
十
世
紀
後
半
葉
，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的
提
法
不
謀

而
合
地
由
兩
岸
共
同
確
立
，
而
﹁
人
生
佛
教
﹂
由
其
語
境
所
限
，
自
然
已
成
歷
史
之
﹁
陳
跡
﹂
了
。

二
、
從
星
雲
大
師
《
佛
光
教
科
書
》
看
「
人
間
佛
教
」
的
現
代
詮
釋

星
雲
大
師
對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的
闡
釋
不
僅
系
統
全
面
，
而
且
最
具
社
會
實
踐
可
行
性
。
對
此
，

不
僅
在
大
師
平
生
孜
孜
不
倦
的
著
述
中
見
諸
端
倪
，
亦
可
在
佛
光
山
數
十
年
來
﹁
佛
光
普
照
三
千
界
，

法
水
長
流
五
大
洲
﹂
的
弘
法
事
業
上
得
到
印
證
。
就
星
雲
大
師
，
或
者
說
﹁
佛
光
學
﹂
角
度
的
﹁
人
間

佛
教
﹂
而
言
，
筆
者
認
為
，
我
們
可
由
星
雲
大
師
親
自
主
持
編
寫
的
︽
佛
光
教
科
書
︾
中
的
有
關
論
述

中
，
看
到
一
個
系
統
嚴
密
的
佛
學
思
想
體
系
，
彌
足
重
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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︽
佛
光
教
科
書
︾
著
手
編
寫
於
一
九
九
五
年
，
於
世
紀
之
交
的
二○

○
○

年
始
告
大
成
，
星
雲

大
師
在
該
書
︿
自
序
﹀
中
開
宗
明
義
，
指
出
︽
佛
光
教
科
書
︾
：
﹁
在
宗
派
的
介
紹
上
，
我
們
的
立
場

不
偏
於
某
一
宗
派
，
更
非
一
家
一
派
的
言
論
；
而
在
探
討
佛
教
史
上
，
縱
使
存
有
佛
教
流
傳
的
缺
失
問

題
，
我
們
也
不
掩
藏
，
希
望
有
助
於
佛
教
未
來
的
革
新
改
進
。
﹂
顯
然
，
︽
佛
光
教
科
書
︾
不
僅
是
星

雲
大
師
平
生
對
世
界
佛
教
史
的
深
入
考
察
和
系
統
總
結
，
同
時
也
表
達
了
大
師
對
未
來
佛
教
發
展
願
景

的
深
切
期
望
。

就
筆
者
淺
見
所
及
，
︽
佛
光
教
科
書
︾
對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的
系
統
詮
釋
，
可
謂
超
邁
前
賢
並
極
具

學
理
深
度
者
，
試
總
結
以
下
三
點
：

第
一
，
星
雲
大
師
認
為
，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不
僅
提
出
於
晚
近
，
更
可
導
源
於
釋
尊
本
懷
，

克
實
而
言
，
佛
教
本
身
就
是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。

大
師
指
出
，
原
始
佛
典
﹁
︽
雜
阿
含
經
︾
是
四
部
阿
含
中
最
早
成
立
的
，
基
本
上
是
言
行
錄
的
體

裁
，
記
述
佛
陀
和
弟
子
們
的
修
行
與
弘
法
活
動
。
經
中
揭
示
緣
起
、
十
二
因
緣
、
三
法
印
、
四
聖
諦
、

四
念
處
、
八
正
道
等
佛
教
的
基
本
教
義
，
其
核
心
內
容
是
說
明
現
實
世
界
中
人
生
的
苦
惱
以
及
去
除
苦

惱
的
方
法
，
也
都
是
人
間
佛
教
思
想
的
淵
源
。
﹂
︵
第
一
冊
︽
佛
法
僧
三
寶
︾
︶
大
師
更
認
為
，
佛
陀

成
道
之
後
，
剛
剛
建
議
僧
團
，
﹁
便
以
此
初
具
規
模
的
僧
團
行
腳
人
間
，
展
開
人
間
佛
教
的
宣
化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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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﹂
。
︵
第
四
冊
︽
佛
教
史
︾
︶

同
時
，
大
師
亦
明
確
指
出
，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這
一
概
念
則
成
立
於
民
初
，
﹁
佛
教
為
了
應
變
民
初

政
治
、
思
想
、
文
學
等
變
革
而
籌
組
教
會
，
倡
導
革
新
，
人
間
佛
教
的
理
念
應
運
而
生
，
成
為
民
國
以

來
一
大
特
色
。
﹂
︵
第
四
冊
︽
佛
教
史
︾
︶
大
師
平
生
一
向
頗
為
推
崇
太
虛
大
師
的
人
間
佛
教
思
想
，

認
為
﹁
閱
讀
︽
太
虛
大
師
全
書
︾
…
…
可
建
立
對
佛
教
、
佛
法
的
初
步
認
識
，
並
透
過
人
間
佛
教
思
想

啟
蒙
者
的
經
驗
，
了
解
佛
教
的
時
代
意
義
。
﹂
︵
第
六
冊
︽
實
用
佛
教
︾
︶

如
所
周
知
，
佛
陀
時
代
的
佛
教
義
理
，
自
始
至
終
體
現
了
以
人
為
本
，
立
足
於
現
世
人
生
的
質
樸

性
和
人
間
性
特
質
，
如
︽
增
一
阿
含
經
︾
中
說
：
﹁
諸
佛
世
尊
皆
出
人
間
，
非
由
天
而
得
也
。 

﹂
佛
陀

是
世
間
的
真
實
導
師
，
雖
然
，
佛
教
並
未
徹
底
否
定
﹁
天
人
﹂
或
﹁
天
神
﹂
的
存
在
，
但
也
僅
僅
把
他

們
看
做
普
通
眾
生
的
一
類
，
三
界
之
中
，
人
身
最
為
難
得
，
就
成
佛
之
道
而
言
，
人
才
是
最
為
殊
勝
的

存
在
，
因
此
，
星
雲
大
師
以
佛
教
本
身
即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之
論
，
乃
直
探
本
源
之
說
，
彌
足
珍
視
。

第
二
，
﹁
人
間
生
活
禪
﹂
是
傳
統
的
中
國
禪
宗
與
人
間
佛
教
的
結
合
，
禪
宗
與
人
間
佛
教

的
合
流
具
有
時
代
的
必
然
性
。

有
關
﹁
人
間
生
活
禪
﹂
，
星
雲
大
師
曾
介
紹
緣
起
謂
：
﹁
禪
師
們
以
不
同
的
生
命
特
質
，
向
世

人
說
明
無
論
是
教
禪
、
論
禪
，
或
行
禪
、
修
禪
、
參
禪
，
禪
，
都
不
離
人
間
…
…
即
因
其
最
接
近
佛
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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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間
佛
教
的
本
懷
；
這
也
是
我
將
佛
光
禪
法
定
名
為
﹃
人
間
生
活
禪
﹄
的
原
因
。
因
此
，
何
謂
﹃
人

間
生
活
禪
﹄
？
慈
悲
喜
捨
、
廣
結
善
緣
、
直
下
承
擔
、
精
進
奮
發
、
不
變
隨
緣
、
依
戒
生
活
、
知
足
淡

泊
…
…
無
一
不
是
﹃
人
間
生
活
禪
﹄
！
﹂
︵
︽
佛
光
禪
入
門
．
序
︾
︶ 

大
師
融
和
了
人
間
佛
教
注
重
現

世
人
生
的
理
念
而
發
揮
禪
宗
教
義
。

錢
穆
先
生
在
︽
中
國
思
想
史
︾
中
曾
指
出
，
禪
宗
之
出
現
，
誠
中
國
佛
教
由
出
世
之
觀
念
返
於
入

世
之
一
大
思
想
史
轉
捩
，
宋
明
儒
學
之
復
興
，
最
先
的
契
機
實
始
於
此
，
六
祖
惠
能
則
為
此
一
大
轉
捩

中
之
關
鍵
人
物
。
若
︽
壇
經
︾
云
：
﹁
一
切
經
書
及
文
字
，
小
大
二
乘
十
二
部
經
，
皆
因
人
置
，
因
智

慧
性
故
，
故
然
能
建
立
。
若
無
世
人
，
一
切
萬
法
本
亦
不
有
。
故
知
萬
法
，
本
從
人
興
，
一
切
經
書
，

因
人
說
有
。
﹂
惠
能
以
佛
法
不
離
世
間
，
於
人
間
修
行
佛
道
的
思
想
，
也
正
是
二
十
世
紀
以
來
人
間
佛

教
思
潮
所
倡
導
的
。
太
虛
大
師
則
曾
指
出
：
﹁
中
國
佛
教
特
質
在
禪
﹂
︵
︽
中
國
佛
學
︾
︶
，
﹁
中
華

之
佛
教
如
能
復
興
也
，
必
不
在
於
真
言
密
咒
與
法
相
唯
識
，
而
仍
在
乎
禪
，
禪
興
則
元
氣
複
而
骨
力

充
，
中
華
各
宗
教
之
佛
法
，
皆
藉
之
煥
發
精
彩
而
提
高
格
度
矣
。
﹂
︵
︽
評
寶
明
君
︿
中
國
佛
教
之
現

勢
﹀
︾
︶
太
虛
大
師
早
年
已
指
出
，
人
間
佛
教
的
發
展
，
應
將
走
向
與
禪
宗
結
合
的
新
路
，
而
星
雲
大

師
的
﹁
人
間
生
活
禪
﹂
正
印
證
了
這
一
預
見
。

︽
佛
光
教
科
書
︾
對
﹁
人
間
生
活
禪
﹂
有
一
段
重
要
論
述
，
文
謂
：
﹁
隨
著
時
代
的
遷
移
，
現
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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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論
是
西
方
世
界
、
東
方
世
界
，
乃
至
十
方
世
界
，
由
於
社
會
生
活
的
複
雜
紛
亂
，
心
裡
無
法
得
到
安

寧
，
因
此
，
每
一
個
人
更
需
要
禪
的
力
量
來
安
頓
浮
蕩
不
定
的
身
心
。
目
前
台
灣
及
世
界
各
國
正
掀
起

一
股
﹃
禪
學
熱
﹄
，
多
數
學
佛
人
士
熱
衷
於
禪
坐
冥
思
，
講
說
撰
述
。
佛
光
山
屬
臨
濟
法
脈
，
秉
承
菩

薩
道
思
想
、
人
間
佛
教
精
神
，
因
應
時
代
之
需
，
開
創
出
﹃
人
間
生
活
禪
﹄
禪
風
；
並
於
世
界
五
大
洲

分
設
僧
信
二
眾
禪
堂
，
以
合
乎
現
代
思
潮
的
規
約
，
來
接
引
禪
修
行
者
，
找
回
自
家
的
本
來
面
目
。
﹂

︵
第
五
冊
︽
宗
派
概
論
︾
︶
顯
然
，
﹁
人
間
生
活
禪
﹂
立
基
於
﹁
菩
薩
道
思
想
、
人
間
佛
教
精
神
﹂
，

因
應
現
代
人
心
，
揚
棄
了
明
清
以
來
附
加
到
禪
宗
上
的
神
祕
主
義
成
分
，
將
佛
陀
本
懷
、
早
期
禪
宗
、

人
間
佛
教
一
體
呼
應
，
顯
然
也
是
人
間
佛
教
弘
法
實
踐
的
卓
越
探
索
。

第
三
，
立
足
於
﹁
四
化
﹂
的
人
間
佛
教
發
展
路
徑
。

星
雲
大
師
指
出
：
﹁
佛
教
是
人
本
的
宗
教
，
不
唯
十
方
諸
佛
皆
在
人
間
成
道
、
度
眾
，
所
有
高

僧
大
德
也
都
是
在
人
間
修
行
、
弘
法
，
人
間
佛
教
的
慈
悲
、
空
性
、
中
道
、
緣
起
、
業
力
、
真
如
，
乃

是
一
切
眾
生
的
光
明
和
指
南
。
﹂
就
具
體
的
實
踐
而
言
，
要
依
﹁
四
化
﹂
而
行
，
首
先
是
﹁
佛
教
人
間

化
﹂
，
要
﹁
以
出
世
的
心
性
，
做
入
世
的
事
業
﹂
，
﹁
積
極
進
取
地
從
事
佛
教
文
化
、
教
育
、
慈
善
和

弘
法
的
事
業
，
轉
娑
婆
為
人
間
淨
土
﹂
。
其
次
是
﹁
教
派
統
一
化
﹂
，
不
同
的
佛
教
派
系
間
，
要
﹁
相

互
的
尊
重
與
包
容
，
相
互
的
讚
歎
與
融
和
，
同
中
存
異
，
異
中
求
同
﹂
；
﹁
共
同
恪
遵
佛
陀
的
慈
心
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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願
，
融
和
五
乘
十
宗
，
修
持
三
學
而
圓
滿
佛
道
。
﹂
再
次
是
﹁
教
理
科
學
化
﹂
，
大
師
指
出
要
﹁
推
行

科
學
的
佛
教
、
生
活
的
佛
教
，
從
生
活
上
的
衣
食
住
行
、
人
際
往
來
的
關
係
中
，
去
推
動
以
道
德
為

本
，
有
利
於
社
會
的
現
代
化
佛
教
﹂
。
最
後
是
﹁
度
眾
國
際
化
﹂
，
大
師
呼
籲
﹁
佛
法
不
分
種
族
、
宗

教
、
國
家
，
因
此
在
世
界
的
每
一
個
地
方
，
都
要
努
力
推
動
淨
化
人
心
，
福
利
群
生
的
工
作
，
甚
至
要

結
合
各
地
人
士
的
力
量
，
共
同
為
世
界
和
平
、
社
會
福
祉
來
努
力
。
﹂
︵
以
上
參
見
第
五
冊
︽
宗
派
概

論
︾
︶上

述
四
點
，
從
佛
教
的
社
會
性
、
統
一
性
，
以
及
教
義
的
理
性
化
與
弘
法
的
世
界
化
諸
方
面
，
完

整
概
況
了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的
內
涵
意
義
以
及
外
延
問
題
，
徹
上
徹
下
，
使
得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在
﹁
佛
光

學
﹂
的
維
度
中
，
構
成
了
深
刻
謹
嚴
而
又
具
有
充
分
可
行
性
的
思
想
體
系
，
厥
功
甚
偉
。

三
、
小
結

星
雲
大
師
願
力
闊
大
，
視
域
宏
遠
，
平
生
從
不
拘
於
一
家
一
派
之
說
，
其
人
間
佛
教
思
想
，
一

貫
著
眼
於
佛
教
之
整
體
發
展
。
他
在
早
年
已
然
提
出
：
﹁
佛
法
雖
隨
眾
生
機
感
而
有
宗
派
之
分
，
然
溯

本
尋
源
，
唯
有
一
乘
，
說
二
說
三
，
皆
成
戲
論
。
故
唯
有
八
宗
並
重
，
不
涉
偏
畸
，
取
觀
音
悲
、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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殊
智
、
地
藏
願
、
普
賢
行
，
融
歸
一
貫
，
契
佛
本
懷
，
前
路
所
趨
，
此
為
正
鵠
。
﹂
︵
︽
佛
光
山
開
山

二
十
周
年
紀
念
特
刊
︾
︶

以
悲
、
智
、
願
、
行
涵
蓋
大
乘
菩
薩
道
的
根
本
精
神
，
依
佛
本
懷
而
行
之
，
是
為
大
師
平
生
高
遠

境
界
與
人
格
精
神
之
體
現
。
︽
佛
光
教
科
書
︾
中
則
總
結
道
：
﹁
佛
光
山
於
一
九
六
七
年
開
山
建
寺
以

來
，
一
直
以
實
踐
人
間
佛
教
的
立
場
，
本
諸
文
殊
、
普
賢
、
觀
音
、
地
藏
等
四
大
菩
薩
的
慈
心
悲
願
，

希
望
把
佛
光
法
水
普
及
到
全
世
界
。
歷
經
三
十
多
年
的
努
力
，
佛
光
山
所
推
展
的
人
間
佛
教
，
已
經
獲

得
國
際
的
肯
定
與
重
視
。
﹂
︵
第
十
一
冊
︽
佛
光
學
︾
︶
毫
無
疑
問
，
在
星
雲
大
師
等
前
輩
的
人
格
力

量
的
感
召
與
思
想
學
問
的
引
導
下
，
可
以
預
見
，
﹁
二
十
一
世
紀
為
人
間
佛
教
發
揚
時
期
﹂
，
必
將
走

入
新
的
輝
煌
。



人
間
佛
教
的
意
義
是
：

幸
福
、
安
樂
、
真
誠
、
善
美
。

凡
是
具
備
這
種
性
格
的
人
，

就
是
人
間
的
菩
薩
。

 

｜
人
間
佛
教
語
錄


